
公布機関：衛生部 

法律名：ビール工場衛生規範 

公布日：1988-4-14 

施行日：1989-1-1 

修正日： 

修正施行日： 

 

 

啤酒厂卫生规范 

 

 

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

 

 

    本规范适用于以麦芽为主要原料，加酒花，经酵母发酵酿制啤酒的工厂。 

 

 

2 原材料采购、运输、贮藏的卫生 

 

 

2.1 采购 

 

 

2.1.1 粮食类原料：大麦、大米、麦芽等粮食类原料必须符合 GB 2715《粮食卫

生标准》的规定。进口大麦须经国境口岸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方可采

购；不得采购腐败变质的原辅材料。 

 

 

2.1.2 酒花或酒花制品：必须成熟适度，气味正常，不变质。 

 

 

2.2 运输 

 

 

2.2.1 用于包装原辅料的材料，必须清洁、无毒。酒花包装应严密，并应有防潮

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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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、干燥。 

 

 

2.2.3 运送原辅材料时，不得与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的物品混装、混运。 

 

 

2.3 贮藏 

 

 

2.3.1 原辅材料仓库的地面、墙壁应采用水泥或其他不透水材料建造。库内必须

通风良好，干燥，清洁；具有防蚊蝇虫、防鼠、防热、防潮设施。原辅材料应按

不同品种离墙、离地分类堆放。 

 

 

2.3.2 酒花应贮存在温度为 0～10℃、避光、干燥的仓库内。 

 

 

3 工厂设计与设施的卫生 

 

 

3.1 选址 

 

 

    啤酒厂必须建在地势高，交通方便，水源充足，无有害气体、烟雾、粉

尘和其他危害食品安全卫生的物质的地区。 

 

 

3.2 厂区和道路 

 

 

3.2.1 厂区应设绿化带。绿化时不宜种植有飞絮的树木、花草，以避免污染啤酒。 

 

 

3.2.2 厂区干道和支道应铺设便于清洗、适于车辆通行的坚硬路面(如混凝土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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沥青路面)。路面应平坦，无积水。厂区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。 

 

 

3.3 厂房与设施 

 

 

3.3.1 厂房与设施的设计应根据啤酒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，并便于卫生管理和

清洗、消毒。生产区与生活区必须严格分开。 

 

 

3.3.2 厂房与设施必须结构合理、坚固、完善；经常维修，保养。 

 

 

3.3.3 厂房地面：坚硬，平坦，不积水，不渗水并有适当坡度(2％为宜)和良好

的排水系统。 

 

 

3.3.4 厂房墙壁与天花板：须采用光滑、浅色、不吸水、不渗水、无毒的建材；

墙裙砌 2m 以上的浅色瓷砖或相当的建材；顶角、墙角、地角呈弧形，便于冲洗、

消毒。发酵、包装车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须用防霉涂料定期涂刷，防止霉菌生长。 

 

 

3.3.5 厂房内的架空构件：必须便于清洗，能防止积尘、凝水和生长霉菌。 

 

 

3.3.6 厂房门窗：应严密，采用不变形、耐腐蚀的材料制作。窗台应高于地面 1m

以上，内窗台须下斜 45°。门、窗必须有防蝇虫和防鼠设施。 

 

 

3.3.7 通风、除尘：厂房内应有良好的通风设施，以保持空气新鲜；灰尘较多的

工序应安装有效的除尘设施；通风口应装有易清洗的耐腐蚀网罩。 

 

 

3.4 卫生设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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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1 供水系统 

 

 

3.4.1.1 生产用水：水质必须符合 GB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的规定。厂内

应有贮水设施及其防污染措施，并定期清洗、消毒。 

 

 

3.4.1.2 非生产(饮用)水：制冷、冷却、消防等非饮用水，必须用单独管道输送，

决不能与生产(饮用)水交叉连接，并应有明显的颜色区别。 

 

 

3.4.2 蒸汽系统 

 

 

    各生产工序使用的蒸汽不得含有危害人体健康或污染原料、半成品和成

品的物质。 

 

 

3.4.3 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 

 

 

    应在远离生产车间的适当地点，分别设置麦根、酒糟、酒花糟、废硅藻

土、垃圾等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。 

 

 

3.4.4 废水、废气处理系统 

 

 

    必须设有废水、废气处理系统。该系统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。废水、

废气的排放，应符合 GBJ4《工业“三废”排放标准》和 GB3841《锅炉烟尘排放标

准》的规定。 

 

 

3.4.5 更衣室、厕所等设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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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5.1 厂内应设有与职工人数相适应的淋浴室，其地面、墙壁应便于清洗、消

毒。 

 

 

3.4.5.2 厂区必须设有与职工人数相适应的水冲式厕所。厕所内应通风良好，具

有防蚊蝇设施，地面、墙壁应便于清洗、消毒。 

 

 

3.4.5.3 各车间必须设有与生产人数相适应的更衣室、洗手设施和工间休息室。

更衣室和休息室应通风良好，光线充足，经常保持清洁。 

 

 

3.5 设备和工器具 

 

 

3.5.1 凡与啤酒接触的机械设备、容器、管路等，应采用无毒、不吸水、易清洗、

无异味及不与啤酒起化学反应的材料制作，如不锈钢、铜、玻璃、食用级橡胶等。

需涂刷涂料时必须采用无毒、无味、不影响啤酒卫生质量的涂料。 

 

 

3.5.2 机械设备，工器具的结构和固定设备的安装位置，应便于清洗和消毒。 

 

 

4 工厂的卫生管理 

 

 

4.1 工厂应根据本规范的要求，制订卫生实施细则。 

 

 

4.2 工厂和各车间都应配备经培训合格的专职卫生管理人员，按规定的权限和责

任，负责监督全体工作人员执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。 

 

 

4.3 工厂应配备专职清扫人员，负责厂区环境卫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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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厂房、设备、排水系统和其他机械设施，必须保持良好的卫生状态。 

 

 

4.5 生产车间内的设备、工器具、操作台应经常清洗，必要时消毒。 

 

 

4.6 设备、工器具、操作台使用洗涤剂或消毒剂处理后，必须再用生产饮用水彻

底冲洗干净，除去残留物后方可生产。 

 

 

4.7 每天工作结束后(或必要时)，必须彻底清洗生产场地的地面、墙壁、排水沟，

必要时进行消毒。 

 

 

4.8 更衣室、厕所、淋浴室、工间休息室等公共场所，应经常清扫、清洗、消毒，

保持清洁。 

 

 

4.9 危险药品的管理 

 

 

    工厂应设专用房和专用箱柜，存放腐蚀、剧毒危险品，由专人负责保管

和使用。 

 

 

4.10 厂区禁止饲养家禽、家畜；禁止生产有碍啤酒卫生质量的其他产品。 

 

 

5 个人卫生与健康要求 

 

 

5.1 卫生教育 

 

 

    工厂应对新参加工作及临时参加工作的人员进行卫生安全教育，经考核

合格后方可参加工作；定期对全厂职工进行“食品卫生法”、本规范及其他有关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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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规定的宣传教育，做到教育有计划，考核有标准，卫生培训制度化和规范化。 

 

 

5.2 健康检查 

 

 

    啤酒生产人员及有关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，必要时接受临时

检查。新参加或临时参加工作的啤酒生产人员，必须经健康检查，取得健康合格

证后方可工作。 

 

 

    工厂应建立职工健康档案。 

 

 

5.3 健康要求 

 

 

    凡患有下列病症之一者，不得从事啤酒生产： 

 

 

    痢疾、伤寒、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(包括病源携带者)； 

 

 

    活动性肺结核； 

 

 

    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； 

 

 

    其他有碍啤酒卫生质量的疾病。 

 

 

5.4 个人卫生 

 

 

5.4.1 啤酒生产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，勤洗澡，勤换衣，勤理发，不得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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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指甲和涂抹化妆品。班前、便后、接触污染物后必须洗手、消毒。 

 

 

5.4.2 啤酒生产人员不得将与生产无关的个人用品和饰物带入生产车间；进车间

必须按规定穿戴整洁的工作服、工作帽、工作鞋、口罩、手套。工作服必须经常

保持洁净。 

 

 

5.4.3 啤酒生产人员不得穿戴工作服、工作帽和工作鞋进入厕所或与生产无关的

场地。 

 

 

5.4.4 严禁一切人员在车间内吃食物、吸烟和随地涕吐。 

 

 

6 啤酒酿制过程中的卫生 

 

 

6.1 一般要求 

 

 

6.1.1 各工序必须制订严格的工艺卫生管理制度，落实环境卫生区域责任制。 

 

 

6.1.2 管道、胶管、接头、阀门等应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落地。 

 

 

6.1.3 酿制啤酒所用的压缩空气，使用前必须经过过滤。过滤棉须定期更换。 

 

 

6.2 制麦 

 

 

    制麦车间的发芽箱、管道、工器具、设备及地面应保持清洁，车间内不

得有霉味、异味；发芽周期结束后必须用漂白粉液冲洗消毒；应有避免翻拌机油

污染大麦、麦芽的有效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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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糖化 

 

 

    糖化工段的设备、管道、工器具等，用过后应立即刷洗干净，每周彻底

清洗一次。间断生产时，生产前必须彻底刷洗。地面每周至少用漂白粉液消毒一

次。 

 

 

6.4 麦汁冷却 

 

 

    麦汁冷却工序的管路、设备、工具等，使用前应用热水循环灭菌；使用

后必须刷洗干净；每周用热碱水、热水循环刷洗、灭菌。地面每周至少用漂白粉

液消毒一次。 

 

 

6.5 发酵 

 

 

6.5.1 传统发酵 

 

 

6.5.1.1 前发酵 

 

 

6.5.1.1.1 发酵室、酵母洗涤室、酵母培养室的设备、工器具、管路、墙壁、地

面应保持清洁，避免生长霉菌和其他杂菌。 

 

 

6.5.1.1.2 繁殖池、发酵池、酵母桶、酵母缸、酵母添加器使用后应经过：清水

冲洗—甲醛或酒精灭菌—无菌水冲洗。 

 

 

6.5.1.1.3 发酵室地面应定期用漂白粉液消毒；酵母培养室、发酵室应定期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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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气灭菌。 

 

 

6.5.1.1.4 酒管、酵母添加管路每次用完后应经过：清水冲洗—消毒液浸泡—清

水冲洗—无菌水冲洗。 

 

 

6.5.1.1.5 无菌水柜每月至少刷洗一次，砂滤器每周至少刷洗一次。 

 

 

6.5.1.1.6 前酵室进口处必须设有消毒池，非本工序人员不得入内。 

 

 

6.5.1.1.7 刷洗前酵池的工作人员必须换专用胶鞋。 

 

 

6.5.1.2 后发酵 

 

 

    后发酵贮酒室内的贮酒罐灌满酒后，应立即将室内彻底冲洗，并用硫磺

熏蒸。室内的机械设备、工器具、管路、墙壁、地面应经 1 保持清洁，每周用漂

白粉液消毒一次，避免生长霉菌、杂菌。 

 

 

6.5.1.3 过滤 

 

 

6.5.1.3.1 滤酒室、洗棉室的墙壁、地面以及机械设备、工器具、管路应经 1保

持清洁；墙壁和地面每周至少用漂白粉液消毒一次；工器具和管路用甲醛或过氧

乙酸溶液消毒灭菌。 

 

 

6.5.1.3.2 清酒室的地面每周至少用漂白粉液刷洗一次。清酒桶(罐)每用一次必

须清洗。间断使用须用消毒剂彻底消毒、清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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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.1.3.3 过滤棉须用热水灭菌；硅藻土及纸板应妥善保存，防止污染。 

 

 

6.5.2 露天罐发酵 

 

 

    露天发酵罐、酵母罐、管路、设备应保持清洁，使用后用热水、热碱水

和消毒剂循环清洗和灭菌，再用清水冲洗干净，使其符合卫生要求。 

 

 

6.6 灌装 

 

 

6.6.1 容器的材料 

 

 

    制作容器(包括玻璃瓶、金属罐)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卫生标准

的规定。 

 

 

6.6.2 容器的检查 

 

 

    应按照各种容器的卫生、质量标准严格检验，合格后方能使用。使用回

收旧瓶必须经过严格检查，严禁使用被有毒物质或异味污染过的回收旧瓶。 

 

 

6.6.3 容器的清洗和消毒 

 

 

6.6.3.1 灌装前的容器必须彻底清洗、消毒。消洗后的容器不得呈碱性，无异味，

无杂物，无油垢。 

 

 

6.6.3.2 清洗后的容器必须及时用完，以免受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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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6.3.3 洗瓶机使用前必须冲洗干净，及时更换碱液，保证浓度符合要求。反冲

喷水管须透刷干净，保证喷冲压力。 

 

 

6.6.3.4 周转箱应定期清洗，不得将泥垢、杂物带入车间。 

 

 

6.6.4 灌酒和杀菌 

 

 

6.6.4.1 过滤后的清酒应按规定的时间及时灌装、压盖(封盖)。密封质量应符合

有关标准。 

 

 

6.6.4.2 密封后应按工艺规程进行巴斯德杀菌。 

 

 

6.6.5 成品的标志 

 

 

    成品标志必须符合“食品卫生法”及 GB 7718《食品标签通用标准》的规

定。 

 

 

7 成品贮藏、运输的卫生 

 

 

7.1 贮藏 

 

 

    成品仓库应干燥，通风良好，库内不得堆放杂物。 

 

 

7.2 运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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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应在 5～30℃条件下运输成品，不得与有毒、有害物品混装、混运。 

 

 

8 卫生与质量检验管理 

 

 

8.1 工厂必须设有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卫生、质量检验室，配备经专业培训、考

核合格的检验人员。 

 

 

8.2 检验室应具备检验工作所需要的场所和仪器设备，并有健全的检验制度。 

 

 

8.3 检验室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标准抽样，做物理、化学、微生物检验。

凡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得出厂。 

 

 

8.4 各项检验记录，保存三年，备查。 

 

 

附加说明： 

 

 

本规范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。 

 

 

本规范由青岛啤酒厂、山东省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等负责起草。 

 

 

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徐柞菊、李噗君。 

 

 

本规范由卫生部委托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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